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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次全體委員會議決議准予備查，並提報同年 9 月 19 日貴院院會通過。嗣於同年 12 月 9 日

函送債務改善計畫落實執行情形專案報告，於 104 年 4 月 20 日貴院財政委員會審查通過。 

三、查 104 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歲入編列 1 兆 7,766 億元，成長 4.1%；歲出編列 1 兆 9,346 億元，

成長 1.0%，歲入歲出差短 1,580 億元，低於近 3 年平均數，赤字占 GDP 比率為 1.0%，低於

103 年度之 1.3%，政府強化收支結構已有成效。此外，年度舉債金額由 103 年度 2,731 億元減

少為 2,240 億元，減少 491 億元，融資財源比率由 103 年 13.79%降至 11.20%。預估 104 年底

債務未償餘額預算數 5 兆 4,531 億元，占前 3 年度名目 GDP 平均數 35.6%，較 103 年度 35.9%

，降低 0.3 個百分點，顯示政府債務已有效改善。 

四、政府潛藏負債屬政府未來應負擔之法定給付義務，係以編列年度預算方式支應，或屬未來社會

安全給付事項，可藉由透過費率調整、給付條件改變、經營績效等挹注，以改善各種社會保

險之財務結構，未必成為政府之實質債務，與公共債務法管制政府融資行為，所舉借應定期

還本、付息並受債限管制之債務不同。本院主計總處業於中央政府 98 年至 103 年決算書及

104 年度預算案中逐一揭露外界關切之各類社會保險等財務責任項目及金額，於核算每人平均

負債時，尚不宜將潛藏負債納入計算。 

五、財政健全是國家經濟永續發展基礎，根本之道乃在加強開源節流。未來透過各部會通力合作，

積極落實「財政健全方案」，增加財政收入，減少支出，並精進債務管理，俾達成國家經濟

永續發展目標。 

（二十）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專案列管大量使用化學溶劑之工廠及加

強勞動檢查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5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995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3-461） 

林委員就專案列管大量使用化學溶劑之工廠及加強勞動檢查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有關機

關查復如下： 

一、勞動部對於國內具危害性之化學物質約 1 萬 9,000 種，將藉由化學品危害辨識、運作資料及暴

露情形，篩選具有致癌、致突變及生殖毒性（CMR 物質）及其他作為重點管理對象，分階段

指定為優先管理化學品約 3,000 種，要求廠商須定期申報運作資料（包括廠商基本資料、化學

品基本資料、製造、輸入、處置、使用等數量及可能暴露人數等），俾掌握高關切化學品之

流布，以及潛在重大風險場所之運作資料。另對於優先管理化學品經評估具危害及暴露風險

者，將進一步指定公告其為管制性化學品，運作管制性化學品之事業單位應向勞動部繳交危

害暴露控制措施等資料，並對於高風險之運作場所進行實地查核，確認已採取必要控制與管

理措施。 

二、勞動部對於從事有機溶劑及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之事業單位，均加強實施勞動檢查，並納入勞動

檢查方針。另結合勞動檢查機構、專業團體與學界資源辦理「特定產業職業衛生促進計畫」

，強化勞動檢查員專業技能，並針對重大潛在風險工廠實施採樣分析、監督輔導與專業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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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事業單位職業衛生管理之能力及執行成效。此外，並逐年建立高風險產業之危害暴露

資料庫，包括從業人數、製程、危害物質使用資訊及勞工危害暴露型態；同時，透過與行政

院環保署跨部會平臺會議，研商化學物質運作資料交換與橫向聯繫，逐步完善暴露評估資料

庫之建立、比對、品質改善及監督管理機制，以保障勞工安全衛生。 

三、為避免類似臺灣美國無線電公司（RCA）污染事件再度發生，行政院環保署將積極篩選國內

化學溶劑之高潛勢污染源名單，將大量使用化學溶劑之事業列為專案管制對象，相關名單並

提供予各地方環保局優先加強稽查，持續嚴格監督事業對於化學溶劑之使用與廢棄，避免不

肖業者直接排放或非法棄置，嚴重污染環境。另稽查過程如涉及勞動部業務，將強化資訊橫

向聯繫，相互通報；經查有違反環保相關法令時，除依法裁處外，亦將追蹤改善成效，以遏

阻不法，維護當地居民健康及環境安全。 

（二十一）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近年來消費者習慣改變，許多人轉往

網路平台購物，因無法預先檢視商品，造成糾紛不斷，公平交

易委員會應主動清查各類網路購物爭議物件，並就無法規範之

部分研擬因應措施，以免造成消費灰色地帶，得利不肖廠商問

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6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148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4-533） 

丁委員守中就近年來消費者習慣改變，許多人轉往網路平台購物，因無法預先檢視商品，造

成糾紛不斷，公平交易委員會應主動清查各類網路購物爭議物件，並就無法規範之部分研擬因應措

施，以免造成消費灰色地帶，得利不肖廠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公平交易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有關不同商品標示及廣告不實案件，依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16 條關於「特別法優於普通法」原

則，應優先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援引各該商品之專法予以規範管理，而於各專法無特別規

定時，始由公平交易委員會（下稱公平會）依公平交易法第 21 條予以規範。公平會自 81 年

成立以來即本諸專業合作之原則，與各類廣告主管機關協調分工，並持續溝通協調、密切合

作，共同打擊不實廣告。近年來公平會更主動積極於 101 年 12 月 5 日、102 年 1 月 25 日及

102 年 12 月 19 日多次邀請衛生福利部、經濟部、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法務部等相關機關召開不實標示或廣告不實案件相關法規適用之協調會議，獲致各項不實廣

告標示類型之業務分工結論。 

二、按當前網路平台購物趨勢正方興未艾且所涉商品類別眾多，各機關係本於前揭業務分工原則處

理各類廣告案件，又公平會於廣告不實之案件查處，當以廣告宣稱內容未符相關客觀評價之

規範（不以國家標準為限），始得依法予以論處，以符依法行政之分際，換言之，公平會倘

欲就廣告案件予以裁罰，則需以獲有客觀事證足認廣告宣稱內容已涉不實，方得以逕行裁罰

。至實務個案審理中，確偶有規範未明而未能逕行論處，該會亦會本於促進競爭倡議，努力

積極進行各項行政作為，如曾在審理個案時，主動積極函請經濟部依標準法相關規定，於檢


